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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9B_BD_c26_23128.htm 251 应向哪个机关申请复议？ 申

请复议应向有复议权的机关提出，一般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的机关的直接领导机关。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 复议机关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

主管部门 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等垂直领导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 上一级主管部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上一级地方人民政

府 国务院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

立的派出机关 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 政府工作部门依法

设立的派出机构 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

方人民政府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

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 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 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 已被撤销

的行政机关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参

考法条：行政复议法第12、13、14、15条 252申请复议应在什

么期限内提起？ 申请复议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即自知

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申

请期限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的，自障碍消除之

日起继续计算。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提出申请的，复议机

关有权不予处理。 参考法条：行政复议法第9条 253申请复议

应如何提出？ 申请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

书面申请的，应当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列明申请人和被申

请人基本情况、复议请求和事实理由，并附带相关证据材料



；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

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 参考法条：行政复议法第11条 254对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

提起行政诉讼吗？ 对于大部分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相

对人如不服，还可以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但法律也规定

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复议决定是最终裁决，相对人不得起

诉。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确认土地、矿藏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就属于最终裁决。 参考

法条：行政复议法第30条 255哪些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既可以先申

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起诉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对拘留、罚款、吊销

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 （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

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

经营自主权的。 （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

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5）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

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

发给抚恤金的。 （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9）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注意，下列行政

行为，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 （2）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

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参考法条：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 256

行政诉讼应在什么期限内提起？ 行政诉讼必须在法定期限内

提起。 对于先申请复议而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应在收到复议

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决定的，

应在复议期（2个月）满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 对于直接

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

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

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

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参考法条：行政诉讼法第38、39

、40、58条 257、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行政诉

讼中，原告只承担起诉责任，即仅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

应的证据材料。而被告则承担案件的主要举证责任，即需对

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 但下列两点需要原告注意： （1）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

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

料，除非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或原告因被

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2）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

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参考

法条：行政诉讼法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4、5条 258、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行政赔

偿？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时，行政机关应负赔

偿责任，受害人有权申请行政赔偿： （1）违法拘留或者违

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2）非法拘

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3）以殴打



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

害或者死亡的。 （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

害或者死亡的。 （5）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

法行为。 （6）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

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7）违法对财产采取查

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8）违反国家规定征

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9）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 参考法条：国家赔偿法第3、4条 259、申请行政赔偿应遵

守哪些程序？ 申请行政赔偿有3种程序： （1）直接向赔偿义

务机关（即侵权的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 （2）申请行

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 （3）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

起赔偿请求。 受害人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请求的，应当

提交申请书（写明受害人基本情况、具体请求、事实和理由

、申请的时间等），也可以口头提出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

记入笔录。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

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

，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参考法条：国家赔偿法第9、12、13条 260、受害人可

提出哪些赔偿要求？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

权遭受行政机关的违法侵犯而受到损失时，可提出以下赔偿

要求： （1）财产权受侵犯的，要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

支付赔偿金等。 （2）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的，要求支付赔偿

金，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3）生命健康权受到侵犯的，要求支付赔偿金，受害人可以

根据下列不同情况要求赔偿： ①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

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每日减少的收入的赔



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

年度职工年平 均工资的5倍。 ②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

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

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

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

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

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③造

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

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

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第②、③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

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

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

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参考法条：国家赔偿法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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